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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京粮控股、京粮B 股票代码 000505、2005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关颖 高德秋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6号京粮大厦15层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6号京粮大厦15层

电话 010-51672270 010-51672029

电子信箱 guanying@bjjlkg.cn gaodeqiu@bjjlkg.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823,234,208.18 5,512,781,270.32 -1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581,795.36 72,908,330.15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8,095,675.61 71,265,739.47 -1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349,545.79 -174,610,409.43 21.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7% 2.47% -0.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940,517,445.79 6,105,144,167.96 1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35,973,882.04 3,061,661,435.05 2.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5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68% 288,439,561 0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6.61% 48,032,160 0

王岳成 境内自然人 5.66% 41,159,887 30,869,915

LISHERYNZHANMING 境外自然人 0.40% 2,892,800 0

梅建英 境内自然人 0.36% 2,604,203 0

王志强 境内自然人 0.34% 2,507,123 0

陈田华 境内自然人 0.29% 2,101,100 0

张晓霞 境内自然人 0.27% 1,949,250 0

王小星 境内自然人 0.23% 1,654,200 0

李永成 境内自然人 0.23% 1,653,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北京国管间接持有京粮集团100%股权，京粮集团持有京粮控股39.68%

股份，为京粮控股控股股东；②王岳成为京粮控股副总经理；除上述股东

关系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北京国管因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导致股份减少478,300股；股

东陈田华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2,093,500股；股东王小星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654,2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公司与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签订《京粮海南洋浦粮油加工仓储物流

项目合资协议》，三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由合资公司实施京粮海南洋浦油脂加工项目。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启动京粮海南洋

浦油脂加工项目的公告》（2023-029）。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05� � 200505� � � �证券简称：京粮控股 京粮B� � � �公告编号：2023-032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关于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董事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于2023年8月23日9：30

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6号京粮大厦1517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9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春立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面反映了公司报告期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同意《2023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董事会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3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对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关于对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北京首农食品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董事会决策事项清单》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董事会决策事项清单》。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规范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放、运用和管理，保证债券募集资金的安全，公司制定了《债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2022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2022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管人员2022年度绩效年薪兑现方案及2020-2021年预留任期薪酬兑现方

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王春立、高磊、关颖回避表决。

公司第十届独立董事对议案二、三、七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05� � 200505� � � �证券简称：京粮控股 京粮B� � � �公告编号：2023-033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关于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监事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于2023年8月23日上午

11:00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6号京粮大厦1517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

会议的监事3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旭东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对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2023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3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2022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2022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05� 200505� � �证券简称：京粮控股 京粮B� � � �公告编号：2023-035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京粮海南洋浦油脂加工项目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3年6月14日，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启动京粮海南洋浦油脂加工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国投洋浦港有限公

司、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签订《京粮海南洋浦粮油加工仓储物流项目合资协议》，三方共同出资设立“京

粮（洋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由合资公

司实施京粮海南洋浦油脂加工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启动京粮海南洋浦油脂加工项目的公告》（2023-029）。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23年8月24日，合资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京粮（洋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伍亿圆整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3年08月24日

法定代表人：董志林

住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吉浦路9号新浦大厦0702AB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饲料生产；农业转基因生物产品加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非食用植物

油加工（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龙泉股份 股票代码 0026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文波 翟慎琛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沿江东路533号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沿江东路533号

电话 0519-69653996 0519-69653996

电子信箱 liwenbo@lq-pipe.cn zhaishenchen@lq-pipe.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89,797,725.78 413,271,210.93 1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52,551.22 -53,649,542.01 10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785,578.55 -66,465,962.75 10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373,067.92 -163,466,598.00 119.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9 10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9 10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2.48% 2.6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45,581,181.74 2,644,763,447.78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79,843,602.65 1,570,715,011.19 0.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5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建华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9% 130,033,668.00

建华建材 （中

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0% 94,488,394.00 94,488,394.00

王晓军 境内自然人 1.51% 8,523,631.00 6,392,723.00

刘洁 境内自然人 1.39% 7,890,000.00

刘素霞 境内自然人 0.84% 4,780,000.00

刘吉康 境内自然人 0.81% 4,591,250.00

卓鸿熙 境内自然人 0.65% 3,669,608.00

陈玉娟 境内自然人 0.58% 3,306,100.00

赵玉珊 境内自然人 0.53% 3,007,536.00

张青立 境内自然人 0.52% 2,929,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与建华咨询同受许培锋先生控制。

2、刘素霞女士与刘吉康先生为母子关系。

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付波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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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3年8月13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并于2023年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波先生主

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53）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3-054）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付波先生、刘强先生回避表决。《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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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13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并于2023年8月23日上午11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赵玉华女士主持，会议应出

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2、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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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8月23日，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依据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22年11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要求“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根据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

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的情形。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相关规定。除上述变更外，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

部前期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报表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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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

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支持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发展，提高融资效率，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华咨询” ）拟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额度的财务资助，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年，利率不高于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前述财务资助的期限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公司就本次接受

财务资助无需向建华咨询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2、截至目前，建华咨询与其一致行动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224,522,06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70%，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23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

付波先生、刘强先生对本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鉴于接受控股股东建华咨询向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6.37%）利率不

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公司无需提供相应担保，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6.3.10条规定，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将本次接受财务资助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3MA1Q3U1W9Q

住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中508号第三层366商铺

法定代表人：王彦军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管理咨询；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

属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汽车零配件零售；办公用品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特种设备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物业管理；柜台、摊位出租；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

建华咨询股东为江苏建隆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许培锋先生。

2、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建华咨询与其一致行动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224,522,06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70%，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

3、截至2022年12月31日，建华咨询总资产100,392.04万元，净资产-4,558.60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239.87万元，净利润18.65万

元。（以上数据业经审计）

4、建华咨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建华咨询拟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额度的财务资助，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年，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前述财务资助的期限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公司就本次接受财务资助无

需向建华咨询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双方平等协商，建华咨询对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的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LPR市场报价，具体以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具

体合同为准。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相关借款协议在实际业务发生时，由公司管理层与交易对方签署。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控股股东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且无需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

2、本次关联交易旨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效率。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建华咨询（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446.06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本次公司拟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而产生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中小

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定价原则

合理、公允，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

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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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3年半年度报告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3年9月4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3年半年度报

告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

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付波先生，董事会秘书李文波先生，财务总监方林擎先生，独立董事钟宇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意见、提升交流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公司就2023年半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

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日（星期五）下午17：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

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3年半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力生制药 股票代码 0023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霏霏 刘子珑

办公地址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北一道16号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北一道16号

电话 022-27641760 022-27641760

电子信箱 lisheng@lishengpharma.com lisheng@lishengpharm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7,494,289.85 614,740,089.46 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182,252.67 71,953,889.11 2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8,772,045.30 71,568,855.66 2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084,516.38 127,419,970.23 -26.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39 25.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39 25.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 1.62%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5,291,697,606.83 5,291,039,548.29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89,129,426.58 4,349,378,651.60 0.9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33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金浩医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93% 93,710,608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1,301,535

蒋彩娟 境内自然人 0.57% 1,057,447

孙治明 境内自然人 0.49% 893,200

阮彩友 境内自然人 0.46% 854,900

薛佩珊 境内自然人 0.46% 848,900

钱菊芳 境内自然人 0.43% 800,000

罗育文 境内自然人 0.38% 700,000

殷明娣 境内自然人 0.34% 631,400

钱冶中 境内自然人 0.33% 610,0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阮彩友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702200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152700股，实际合计持有854900股；

罗育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700000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0股，实际合计持有700000股；

殷明娣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71400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56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631400股；

钱冶中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61008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0股，实际合计持有61008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金阳利康医药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2�

日分别签订合同期限为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及合同期限为 2021�年 1�月 1�

日至 2030�年 12�月 31�日的两份 《头孢地尼分散片市场代理销售推广服务协议书》（以下分别简称

《两年协议》《十年协议》）。在《两年协议》履行期满后， 金阳利康与中央药业于 2021�年 1�月 12�日

签订《关于头孢地尼分散片（希福尼）价格调整 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因双方签订的

《头孢地尼分散片市场代理销售 推广服务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金阳利康近日向中央药业提起

诉讼。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

报》及《证 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央药业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1）。

2、基于金阳利康的违约及提起诉讼的行为，中央药业近日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反诉，要

求：（1）请求解除《十年协议》;（2）基于《十年协议》收取的金阳利康 500,000�元市场保证金不予退

还；（3）金阳利康向中央药业支付未提货部分损失 3,103,605.9�元；（4）金阳利康赔偿计划任务考核量

中未完成部分中央药业对应的利润 49,000,000�元；（5） 金阳利康配合中央药业完成市场交接工作；

（6） 金阳利康赔偿中央药业重新招商已支出的 成本 36,759.5�元及预估成本 1,450,000�元；（7）金

阳利康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保全保险费等费用。 （上述诉讼请求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54,090,

365.4�元）。 目前案件已 经受理， 尚未开庭。 具体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及《证 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央药业涉及

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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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力生制药” ）于2023年8月15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8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的

董事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9名。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的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转让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15%股权的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门名称及职能调整的议

案》。

5、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中央药业借款的议

案》。

因子公司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在5500万元额度内给中央药业提供借款，年

利率2%，期限一年。

上述借款事项是为了子公司中央药业的发展需要。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6、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

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由于庄启飞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增补滕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7、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聘任郭晓燕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郭晓燕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5日

附件1：

滕飞先生简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历任

天津市中环电子计算机公司进出口部、办公室职员，外事科副科长、科长，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对外经济合作部经理，天津市中环华祥电子有限公司副经理，三星爱商（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党支部书记，天津市中环电子计算机有限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天津环博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恒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现任天津泰达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津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天津

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附件2：

郭晓燕女士简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历任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科员、部门负责人，现任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其本人作为

股权激励对象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本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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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3年8月15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3年8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

名，实际参加的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的议案》；

监事会的专项审查意见为： 经审查，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专项报告的议案》。

3、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转让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15%股权的议案》。

4、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中央药业借款的议

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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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转让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

有限公司15%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提升上市公司运营效率，有效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出清非战略协同参股股权，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拟对所持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

15%股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 根据评估结果，财务公司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58,549.24万元，对应15%股

权的评估价值为8,782.386万元，标的股权的挂牌价格为8,782.386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摘牌价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财务公司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和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

挂牌转让。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四道168号融和广场3-2-501、502及3-3-501

法定代表人：幸建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及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

实际出资额

实缴出资比例

（%）

1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 50.00 25,000.00 50.00

2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 15.00 7,500.00 15.00

3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 15.00 7,500.00 15.00

4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500.00 15.00 7,500.00 15.00

5 天津金益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 5.00 2,500.00 5.00

合计 50,000.00 100.00 50,000.00 100.00

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3月31日

资产总计 219,256.98 227,007.12 298,444.09 324,697.85

负债合计 162,682.65 169936.83 239,952.93 266167.07

净资产总计 56,574.33 57070.29 58,491.16 58530.78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4458.30 4,606.49 4,590.06 1222.86

营业利润 2,815.67 3052.99 2,808.77 60.60

利润总额 2,796.17 3052.99 2,808.77 60.60

净利润 2,156.15 2303.99 2,110.93 39.62

权属情况说明 ：医药集团15%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限制转让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资产评估情况：根据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以2023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评估情况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资产总计 324,697.85 324,716.31 18.46 0.0057

负债合计 266,167.07 266,167.07 - -

净资产 58,530.78 58,549.24 18.46 0.0300

三、交易价格的确定

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有关规定， 公司将所持有的财务公司15%股权以8,782.386万元的价格在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中征集意向受让方，并依照交易程序确定最终交易对方（受让方），最终交易

价格将以本次挂牌交易成交价格为准。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未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涉及项目转让的其他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土地租赁、人员安置、同业竞争等情况。

2.本次股权转让后，财务公司对债权人、债务人的债务和债权，将由财务公司继续承担和享有。

3.交易基准日起至股权变更完成日止，标的企业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最终受让方全部享有或承

担。

4.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须待受让方主体资格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审

批通过，并经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发展” ）完成及符合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规定（包括：根据上市规则取得天津发展股东于

股东大会中批准本合同及其项下交易(如适用)）后，方可履行。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为提升上市公司运营效率，有效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出清非战略协同参股股权，公司对所持天津医药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5%股权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规划，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提高经营效率和

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股权转让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上述股权转让的议案。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财务公司15%股权，有利于公司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司战略部署和实际经营发展需

要。 该转让行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具体影响金额以经会计师年终审计后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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